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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地方創生會報」第 11次工作會議紀錄 

 

壹、時間：108年 10月 9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地點：本會第 610會議室 

參、主席：陳主任委員美伶         紀錄：游智能、蘇玉守、 

塗佩菁、陳威志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伍、會議結論 
 

一、彰化縣大城鄉地方創生計畫 

(一)「發展六級農遊體驗」事業提案，同意以 252 萬元為

補助上限，由農委會「農村再生實施計畫」項下支應。 

(二)「建立在地農產品牌及研發特色農產品」事業提案，

同意以 300萬元為第一年補助上限，由農委會「農村

再生實施計畫」項下支應，後續年度請農委會協助持

續輔導。另有關品牌建立部分，農委會核撥經費如有

困難，本會將再媒合其它資源協助。 

(三)「整建大城鄉遊憩景點，營造單車漫遊環境」事業提

案，同意「興山公園」部分以 510 萬元為補助上限、

「大城運動公園」部分以 850萬元為補助上限，由內

政部「城鎮之心工程計畫」項下支應。 

(四)「設置農產加工園區」事業提案，本會將另案協助處

理有關土地取得、主辦機關及如何導入智慧加工等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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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雲林縣古坑鄉地方創生計畫 

(一)「台灣咖啡專業綠能處理場示範廠」事業提案，申請

國發基金投資 2,000萬元，請國發基金成立專責窗口

協助辦理。 

(二)「古坑麻園有機農業園區評估暨整體規劃」事業提案，

同意以 150萬元為補助上限，由農委會農糧署相關計

畫項下支應。 

(三)「深入古坑好生活計畫」事業提案，同意以 300 萬元

為補助上限，由農委會「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計畫」

項下支應。 

(四)「帶動古坑好咖啡計畫」事業提案，同意以 300 萬元

為補助上限，由農委會「農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計畫」

項下支應。 

(五)「青銀農企產業提升-營造 HOPE 農企好生活計畫」事

業提案，同意以 300萬元為補助上限，由農委會「農

村社區企業經營輔導計畫」項下支應。 

(六) 「雲林青年學習旅宿平台計畫」事業提案，同意以

480 萬元為補助上限，由經濟部「智慧城鄉生活應用

補助計畫」項下支應。 

(七)「以智慧模組整合產業鏈建立農業六級化科技應用服

務計畫」事業提案，同意以 882萬元為補助上限，由

經濟部「智慧城鄉生活應用補助計畫」項下支應。 

(八)「綠色精靈 笑傲山林」亮點串聯道路改善計畫、「慢

遊古坑生態暨地質景觀」環境改善計畫、「華山咖啡

大街」周遭景點綠美化改善計畫等 3項事業提案，同



3 
 

意分別以 900 萬元、1,620 萬元、783 萬元為補助上

限，由農委會「農村再生實施計畫」項下支應，並請

依農委會水保局及雲林縣政府實地會勘結論辦理。 

(九)「雲遊 3 林小鎮生活圈環境營造計畫」事業提案，同

意以 850萬元為補助上限，由內政部「城鎮之心工程

計畫」項下支應。 

(十)「古坑天主堂-長照學堂整備工程」事業提案，同意以

1,980 萬元為補助上限，由衛福部「公共服務據點整

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畫」項下支應。 

(十一)「古坑 0-2 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計畫」事業提

案，同意以 120萬元為補助上限，由衛福部「建構

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項下支應。 
 

三、新北市平溪區地方創生計畫 

(一)「國際祈福小鎮」事業提案:  

1.「國際祈福小鎮」部分，同意以 2,850 萬元為補助

上限，由文化部「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項下支應，

請新北市政府於 10月底前向文化部提案申請。 

2.「整合行銷推廣」部分，請新北市政府申請交通部

109 年度「小鎮漫遊年行銷推廣計畫」遴選，並請

交通部優先支持。 

3.「平溪沿線旅遊景點整合」部分，同意以 1,125 萬

元為補助上限，由交通部「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

計畫」項下支應。 

(二)「國際礦鄉特色產業園區」事業提案:  

1.「國際礦鄉特色產業園區建置」部分，申請國發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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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資 1,500萬元，請國發基金協助循程序辦理。 

2.「礦業影像紀錄與文史調查、地方文化館設施強化」

部分，除民間投資 1 億 520 萬元外，同意以 1,650

萬元為經費上限，由文化部「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

項下支應，請新北市政府於 10 月底前向文化部提

案申請。 

3.「地方特色餐飲」部分，請農委會協助調整提案內

容，申請「農村再生實施計畫」辦理。 

(三)「銀髮照護」事業提案，同意以 950萬元為補助上限，

由衛福部「公共服務據點整備之整建長照衛福據點計

畫」項下支應。 

(四)「藝文教育紮根」事業提案，同意以 936 萬元為補助

上限，由文化部「文化生活圈建設計畫」項下支應，

請新北市政府於 10月底前向文化部提案申請。 

(五)「平溪 i管家平台」事業提案:  

1.「平溪 i 管家平台建置與維運」部分，除民間投資

400 萬元外，所需經費 400 萬元，請造雨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循程序向經濟部「小型企業研發計畫

(SBIR)」提出申請。 

2.「諮詢團隊進駐與服務」部分，同意以 324 萬元為

補助上限，由勞動部「多元培力就業計畫」項下支

應。 
 

陸、散會（下午 4時 30分）。 


